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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辽沈晚报记者王月宏报道 高考
报名即将开始，2021年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考试（以下简称普通高考）采用网上报名方
式，报名包括考生网上报名、网上缴费、现场资
格审查和采集身份验证信息采集等环节。网上
报名、网上缴费的时间为 2020年 11月 3日—11
月7日。

考生报名参加我省普通高考，须参加语文、
数学、外语3门科目的全国统一考试，还须参加
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

我省选择性考试科目为物理、化学、生物
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等 6 门科目。考生须
在物理、历史2门科目中自主选择1门作为首选
考试科目，然后在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理
4 门科目中自主选择 2 门作为再选考试科目。
首选考试科目为物理的，称为“物理学科类”，首
选考试科目为历史的，称为“历史学科类”。

【报名时间】

2021年辽宁省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网上缴
费的时间为：

2020年11月3日—11月7日。
现场资格审查和采集身份验证信息时间

为：
2020年11月3日—11月10日。
各市须于2020年11月14日16:00前完成考

生的报名最终确认工作。
少年班考生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报考要求】

（一）考生报名参加我省普通高考，须参加
语文、数学、外语 3 门科目的全国统一考试，还

须参加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以
下简称选择性考试）。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以下简称合格性考试）科目成绩合格

（包括 2012 年至 2019 年 3月我省普通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科目为“A 或 B 或 C”等级），方可报考
该科目选择性考试。

（二）我省选择性考试科目为物理、化学、生
物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等 6 门科目。考生
须在物理、历史2门科目中自主选择1门作为首
选考试科目，然后在化学、生物学、思想政治、地
理 4 门科目中自主选择 2 门作为再选考试科
目。首选考试科目为物理的，称为“物理学科
类”，首选考试科目为历史的，称为“历史学科
类”。

（三）首选考试科目对应的合格性考试科目
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得报名参加统一高考，仅
可报名参加单考单招考试。

合格性考试科目成绩不合格的考生，可参
加我省2021年1月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
考试，有关科目成绩合格的，可于2021年3月10
日至11日完成考试报名及报考信息确认。

首选考试科目合格性考试对应科目成绩不
合格的考生，如参加艺术类省统考或校考，可在
本次普通高考报名时限内向所在县（市、区）教
育招生考试机构书面申请，经批准可暂时取得
统一高考报考资格，相关考生须参加我省 2021
年 1 月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并且
首选科目成绩合格，否则取消其统一高考报名
资格，其所参加艺术类省统考或校考成绩无效。

（四）考生在外省参加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
格性考试科目成绩的转入认定，须于普通高考
报名前完成。考生需在报名点所在地教育招生
考试机构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2021年高考报名即将开始 报考要求看仔细

我省正式实施政务服务“好差评”

实名差评100%回访 结果向社会公开

报名时间11月3日—11月7日 考试科目采取“3+1+2”

在接受政务服务的时候，你的办事体验如何？是“顺畅”还是“不顺畅”？
您对政府提供的服务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10月27日，记者获悉，《辽宁省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办法》即日起正式
实施。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的办事感受，可以通过好评或者差评的方式加
以表达。在一定期限内，还可以追加评价。

一旦被差评，业务办理单位将立即启动回访核实程序，1个工作日内予以
回访核实，合理诉求立行立改，复杂情况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好差评”都评谁？
每个政务服务机构、政务服务平台和人员都接受评价

《办法》所称政务服务机构，是指依法履行政
务服务职能的党委工作机关、政府工作部门、群
团机关，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和相关
组织。《办法》所称政务服务平台指政务服务机构
提供服务的网上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移动

端、实体政务大厅、热线电话、自助服务端等。
根据《办法》，全省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各类

政务服务平台，每个政务服务事项均可评价，每
个政务服务机构、政务服务平台和人员都接受
评价。

“好差评”谁来评？
自然人、法人、社会组织均可评

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办理政务服务
事项过程中，均可对政务服务机构、平台及工
作人员的服务质量作出评价。

《办法》要求，政务服务机构和工作人员不

得强迫或干扰评价人的评价行为，营商环境建
设管理部门和政务服务机构严格保护评价人
信息。同一类政务服务事项在不同渠道、不同
地区办理时，遵照统一服务标准和评价标准。

“好差评”怎么评？
评价人可通过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渠道做出“好差评”
线上评价渠道包括全省一体化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辽事通等移动服务端及其他部门业
务系统等。企业和群众办事后，可直接进入全
省统一的评价页面进行评价。

线下评价渠道包括各级政务服务机构在
服务窗口设置的评价器或评价二维码，窗口工
作人员每次提供服务后要主动提示评价人对
服务事项和服务人员进行评价；自助服务终端
与“好差评”系统对接或张贴二维码，企业和群
众办事后，可直接进入评价页面或扫码进行评
价。

全省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等热线平台将开
通“好差评”语音和短信评价提示，评价人可通

过电话按键或回复短信进行评价。
全程网上办理的事项办结后，评价人可对

服务事项进行 1 次评价；线下窗口办理或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事项，评价人每次到窗口办理后
均可对服务人员进行 1 次评价，事项办结后可
对服务事项进行 1 次评价；在窗口单次申报同
一事项2笔及以上业务的，视为批量业务，实行

“一次评价”。
对已办结服务事项，评价人24小时内未作

出评价的，“好差评”系统发送短信提醒评价人
进行评价。

评价人作出评价后可在一定期限内进行
一次追加评价。

“好差评”咋反馈？
实名差评100%回访 诉求合理立行立改

据悉，我省依托全省营商环境投诉举报平
台建立差评和投诉问题转办、核实、整改、反馈
工作机制，并通过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终端、短

信等多种渠道进行反馈。
收到“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和投诉后，按

照“谁办理、谁负责”原则，业务办理单位将第

一时间启动程序，安排专人 1 个工作日之内回
访核实。对情况清楚、诉求合理的问题，立行
立改；对情况复杂、一时难以解决的，建立台
账，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需要延长整改期
限的，经本级营商环境管理建设部门同意并告
知评价人，延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
日；对缺乏法定依据的，做好解释说明。

核实为误评或恶意差评的，评价结果不
予采纳，并报同级营商环境建设管理部门。

核实整改结果及时通过全省营商环境投
诉举报平台向评价人反馈。全省营商环境投
诉举报平台做好差评回访整改情况记录，实
名 差 评 回 访 率 、有 效 诉 求 整 改 率 要 达 到
100%。

评价结果咋公开？
评价结果、整改情况通过政务网站、媒体向社会公开
实施政务服务“好差评”管理是为进一步

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

营商环境建设管理部门将运用大数据等技
术，对评价数据进行跟踪分析和综合挖掘，及时
归纳发现政务服务的堵点难点，分析研判企业

群众的诉求和期盼，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对企
业和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限期依法依规整改
解决。

除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外，政务服务情况、
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均将通过政府门户网站、
政务服务平台和新闻媒体等向社会公开。

评分高低有啥用？
挂钩绩效奖高罚低违法移交

政务服务“好差评”情况将被纳入对各地
区各部门绩效考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并作
为政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部
门内部个人评优评先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企业
和群众评价满意度高的单位和人员，按照有关
规定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反复被差评、投诉，弄

虚作假，故意刁难，甚至打击报复企业和群众
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追责。

对办事企业和群众反映的工作人员涉嫌
违纪、违法具体信息，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向有
关部门移交处理。

辽沈晚报记者 董丽娜


